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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1.基本需求 

1.1投标人中标后直至验收止，未经采购人同意，中标人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转包或者分包；如出现上

述情形，采购人向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并经同意后，可取消其中标资格，并与其立即解除合同，由

此引起的经济损失全部由中标人承担。 

1.2为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要求 

1.2.1中小微型企业扶持； 

1.2.2监狱企业扶持； 

1.2.3残疾人就业扶持。 

1.2.4优先采购节能、环保产品 

（1）未列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最新一期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简称节能清单）的产品（在

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最新一期节能清单之前已经开展但尚未进入评审环节的政府采购活动，可同时执

行上期和最新一期的节能清单），不属于政府强制采购、优先采购的节能产品范围；未列入财政部、环境保护

部发布的最新一期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清单（简称环保清单）的产品（在财政部、环境保护部发布最新一期

环保清单之前已经开展但尚未进入评审环节的政府采购活动，可同时执行上期和最新一期的环保清单），不属

于政府优先采购的环境标志产品范围。 

（2）采购范围涉及台式计算机，便携式计算机，平板式微型计算机，激光打印机，针式打印机，液晶显

示器，制冷压缩机，空调机组，专用制冷、空调设备，镇流器，空调机，电热水器，普通照明用双端荧光灯，

电视设备，视频设备，便器，水嘴等品目（具体品目以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节能清单中标注的为准）

为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的（在招标文件中标注“▲”提醒投标人注意，漏标或未标“▲”的，以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节能清单为准），投标人的投标产品应当属于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在投标文件中

提供节能产品政府采购清单首页和投标产品（政府强制采购的节能产品）所在页的打印件，否则其投标无效。

属于政府强制采购节能产品范围，但在节能清单中无对应细化分类或节能清单中的产品无法满足工作需要的，

允许投标人在节能清单之外选择产品。 

1.2.5采购范围涉及防火墙、网络安全隔离卡与线路选择器、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产品、安全路由器、智

能卡 COS、数据备份与恢复产品、安全操作系统、安全数据库系统、反垃圾邮件产品、入侵检测系统（IDS）、

网络脆弱性扫描产品、安全审计产品、网站恢复产品等品目为政府强制采购的信息安全产品的，投标人的投标

产品应当符合《关于信息安全产品实施政府采购的通知》（财库〔2010〕48号）的要求，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由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按国家标准认证颁发的有效认证证书复印件，否则其投标无效。 

1.2.6除招标文件允许进口产品参加采购活动外，投标人不得提供直接进口或者委托进口产品（包括已进

入中国境内的进口产品），否则其投标无效。 

1.3以下内容为实质性要求和条件，投标人必须对其做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投标无效： 



2  

（1）招标文件中带“★”标注的条款； 

（2）第六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3）招标文件中其他明确要求投标人响应，否则其投标无效的条款。 

1.4非单一产品采购项目（包），带“●”标注的产品为采购人确定的项目（包）核心产品。 

2.技术规格、数量、服务标准等要求 

2.1采购清单和技术规格：见如下内容。 

2.2交付/实施时间、地点和方式：见第六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2.3采购资金的支付方式、时间和条件：见第六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2.4验收服务要求和标准：见第六章“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3.项目概况 

主要任务:按照国家统一标准，调查全区约 16.77 平方公里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包括地类、位置、

面积、分布等状况；调查全区土地权属及变化情况，包括土地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状况；开展城镇地籍更新调查，

建立日常更新机制；开展批准未建设的建设用地调查、房屋调查；建立区集影像、地类、范围、面积和权属于

一体的国土调查数据库，完善各级互联共享的网络化管理系统；健全土地资源变化信息的调查、统计和全天候、

全覆盖遥感监测与快速更新机制。 

4.第一包服务内容 

4.1第一包：城镇地籍更新调查、房屋调查及数据库建设 

4.2 主要任务在第二次国土调查成果的基础上，按照《土地利用现状分类》等标准，充分利用土地审批、

不动产登记等成果，开展城镇地籍更新调查，查清城镇内部每宗土地的权属、位置、用途、界址等变化情况，

更新城镇地籍数据库。结合城镇地籍更新调查及不动产登记成果开展宗地范围内的房屋调查。 

4.3基本原则 

4.3.1 全覆盖原则：本次城镇国土调查范围内的所有地块均须进行调查。 

4.3.2 本着“尊重历史，面对现实，服务应用”的原则实施调查工作，做好调查成果与历史档案的衔接、

比对工作。 

4.3.3 调查以已确权界址成果为依据，以用地现状为参照开展工作。 

4.3.4 城镇国土调查成果资料的规范性、完整性、准确性应符合规程要求。 

4.4 工作内容 

4.4.1 参考技术标准 

（1）《城市测量规范》CJJ/T8-2011； 

（2）《全球定位系统 GPS 测量规范》GB/T18314-2009； 

（3）《房产测量规范》（GB/T17986.1）； 

（4）《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5）《地籍调查规程》（TD/T 100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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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城镇地籍数据库标准》（TD/T 1015－2007）； 

（7）《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图图式第 1 部分： 1:500 1:1000 1:2000 地形图图式》 

（GB/T20257.1-2007）； 

（8）《国家基本比例尺地形图分幅和编号》（GB/T 13989-2012）； 

（9）《青岛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集体土地范围内房屋登记发证实施细则》 

（2013）。 

（10）本项目技术设计书。 

（11）其他相关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4.5.2 数学基础 

平面坐标：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3 度分带，高斯-克吕格投影，中央子午线 120°。高程基准：1985 国

家高程基准。 

4.5.3 比例尺和地籍图分幅 

调查比例尺采用 1:500；地籍图采用正方形分幅（50cm×50cm）。 

4.5.4 调查单元调查单元为宗地。地籍区和地籍子区划分按照市统一标准执行。 

4.6主要技术指标 

4.6.1 权属调查：对调查范围内部每宗土地的位置、权属、界址和土地分类等状况进行调查，对于新增和

变化宗地填写相应的调查表格；查清调查区内所有已登记土地、未登记已批准土地、无用地手续土地及其它土

地的状况。 

4.6.2 房屋调查：调查城市建成区每宗土地上房屋的结构、建筑面积、占地面积、用途、建成年代、层数、

权属等。 

4.6.3 地籍测量：对发生变化的宗地，根据权属调查确定的界址点、界址线和宗地草图，测绘地籍图，以

准确确定宗地的范围、界址、位置、形状、面积等。 

4.6.4 数据库更新：依据权属调查、房屋调查、地籍测量成果，更新城镇地籍数据 

库，实现城镇土地及房屋调查的一体化管理。 

4.7技术方法 

城镇地籍更新调查主要采用内外业核实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通过搜集土地审批和不动产统一登记等

土地权属资料，以及地形图、土地利用、土地规划、正射影像等测绘资料，确定时间结点，对照第二次国土调

查城镇地籍成果，核实宗地现状，提高新增和变化的宗地，对权属来源资料完整的宗地，采用内业核实的调查

方法；对权属资料来源缺失、不完整的宗地，采用外业核实的调查方法;对无权属来源资料的宗地，采用外业

调查的方法。 

充分利用不动产登记成果，查清前湾保税港区管辖区域内建成区内房屋结构、建筑面积、占地面积、用途、

建成年代、层数、权属等，建立房屋调查数据。 

4.8 主要成果与统计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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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 数据成果 

（1）城镇地籍更新调查数据； 

（2）房屋调查数据； 

（3）三次调查要求的其他数据成果。 

4.8.2 图件成果 

（1）城镇地籍图件； 

（2）房屋图件； 

（3）三次调查要求的其他图件。 

4.8.3 文字成果 

（1）城镇地籍更新及房屋调查工作报告； 

（2）城镇地籍更新及房屋调查技术报告； 

（3）三次调查要求的其他报告。 

4.8.4 数据库成果 

（1）城镇地籍及房屋调查数据库； 

（2）三次调查要求的其他报告。 

4.8.5 成果分析对城市、建制镇等建设用地利用情况进行综合分析；对城镇地籍数据及房屋使用情况进行

综合分析，摸清各类房屋使用类型及占比情况；依据调查及分析结果，编制城镇地籍分析报告。 

4.8.6 成果衔接全面对照第二次全区国土调查、历年土地变更调查和三调的工作、技术要求，本着“口径

可比较、数据可分析、差异可处理”的原则，对历史调查成果进行分析和完善，并与三调衔接。 

4.9统一时点更新三调城镇地籍更新数据、房屋调查数据统一时点为 2019 年 12月 31日。 

4.10 进度要求 

2019 年 6 月完成城镇地籍更新调查、房屋调查的成果整理、数据更新，形成三调基本数据。在此基础上

形成更新增量包，统一更新至 2019年 12月 31 日。 

4.11 团队要求 

4.11.1项目组所有成员均应为本单位正式职工（须提供社保证明原件（网上打印或社保机构出具的证明））。 

★4.11.2 本项目负责人 1 名，须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和注册测绘师资格（需提供职称证和注册测绘师资

格证书原件）。 

★4.11.3 团队人数：至少 10人（含项目负责人）。 

4.11.4 团队人员不可随便更换，确需更换的，须经招标人同意后方可更换。 

4.11根据工作任务需要配备内、外业软硬件。 

4.12主要工作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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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号 名称与范围 任务内容 

 
 
 
 
 
 
 
 
 
 
 
 
 
 
 
 
 
 
 
 
 
第一包 

 
 
 
 
 
 
 
 

1、城镇地籍更新调

查 

2、房屋调查 
 
 
3、数据库建设 
 
4、与黄岛及城阳区

调查数据接边合库 

在已有城镇地籍和不动产登记数据库基础上进行城镇地籍更新调查和房

屋调查（包含 908 岸线与零米线之间建设用地调查）。 

1.配合收集前湾保税港区第三次国土调查基础数据资料，负责将三调收集

数据转换为三调所需的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 

2.土地权属调查，查清城镇内每宗地的权属来源，权属性质。土地权利人

及其位置、面积和用途。对已登记宗地进行审核；对应登记宗地组织土地

权利人现场指界，填写《不动产权籍调查表》并签字盖章；对无用地手续

的宗地单独统计汇总，编制土地台账 

3.地籍测量，对变化或新增宗地，按规程进行测量，确定宗地范围，界址、

形状和面积 

4.测量方法，要求在完成控制点布设的基础上，使用全站仪、激光测距仪

测绘界址点和房屋，严禁使用 RTK 测绘界址点和房屋等建（构）筑物 

5.房屋调查，填写《房屋基本信息调查表》，调查房屋所有权人，权利人类

型，房屋坐落，建成年代，房屋性质，构（建）筑物类型，房屋用途，建

筑面积，占地面积等，入库备查 

6.完成更新地籍及房屋数据库，使其与不动产登记系统及三调成果互相对

应衔接 

7.按照规范要求与黄岛及城阳区调查数据接边合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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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第二包服务内容 

5.1第二包：前湾保税港区第三次国土调查项目监理服务； 

5.2服务内容 

对前湾保税港区第三次国土调查项目（包括国家三调任务、城镇地籍更新及房屋调查任

务）进行全过程监理服务。 

5.3主要任务 

5.3.1熟悉三调的总体方案和技术规程，理论结合实际，编写切实可行的《监理实施方

案》。 

5.3.2负责搞好工作调度和全程跟踪质检，及时向招标人反馈各包的进度和质量情况。 

5.3.3协助项目牵头单位完成技术设计书编制，资料收集整理，技术工作调度指导审核

等。 

5.3.4项目阶段性和最终成果质量审核，完成不同工作阶段各级别的检查验收。 

5.3.5对项目成果编制、技术质量、进度计划、资金使用等全面监理。 

5.3.6搞好技术指导和质量把关，定期召集技术碰头会及技术培训会，及时解决调查中

发生的问题，保证全区三调技术质量。 

5.3.7 对全区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进行汇编，出版、归档，并形成相关统计分析报告，

为区政府科学决策提供依据。 

5.4主要成果 

5.4.1负责出具《监理实施方案》等全套监理材料。 

5.4.2前湾保税港区第三次国土调查成果汇编，形成相关统计分析报告。 

5.4.3相关统计分析报告。 

5.5团队要求 

5.5.1项目组所有成员均应为本单位正式职工（须提供社保证明原件（网上打印或社保

机构出具的证明））。 

★5.5.2 本项目总监 1名，须具有高级工程师职称和注册测绘师资格（需提供职称证和

注册测绘师资格证书）。 

★5.5.3 团队人数：至少 8人（含项目总监）。 

5.5.4 团队人员不可随便更换，确需更换的，须经招标人同意后方可更换。 

5.5.5已承担青岛前湾保税港区第三次国土调查国家任务的单位不可参加该标段投标。 

5.6监理任务 

1.熟悉三调的总体方案和技术规程，理论结合实际，编写切实可行的《监理实施方案》 

2.协助甲方搞好工作调度和全程跟踪质检，及时向甲方反馈各标段的进度和质量情况 

3.协助项目负责单位完成方案编制，资料收集整理，技术工作调度指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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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协助甲方完成不同工作阶段各级别的检查验收 

5.对项目成果编制、技术质量、进度计划、资金使用等全面监理，认真负责。 

 


